《2020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采编服务
协议书


甲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汉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08号出版物资大厦1611室
电话：                             电话：0571-85393086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合作共赢、协作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1、乙方经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商创院）授权并联合成立项目执委会，为甲方提供《2020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中阿斯利康（中国）部分的采编、出版等服务。
2、赠送阿斯利康（中国）《2020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100册。
3、邀请甲方及阿斯利康（中国）参加商创院一年一度举办的“长三角商业创新大会暨《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发布会”，并邀请阿斯利康（中国）领导人现场主题分享，并享受大会现场由项目执行委统一安排的的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与传播。
4、入选样本企业的相关信息，将不定期在项目公众号《新经报》上进行宣传，在整体项目期间不少于3次。
5、阿斯利康（中国）领导人主题采访内容，将发布于项目公众号《新经报》上。 
6、在《2020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成刊后，将向国家及全国各省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相关部门和机构、组织方相关合作机构、样本企业群体、企业家群体、相关投行机构、商业院校及媒体等定向赠送本样本。
二、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乙双方应该及时沟通，互相配合，及时处理各类事务；
2、有关乙方的项目服务进程及阶段性服务内容，甲方具有知情权；
3、甲方应委派专人与乙方进行项目服务工作的对接；
4、因本样本要正式出版，故甲方所提供的阿斯利康（中国）的发表材料必须属实；
5、乙方应将本服务项目有关的书面报告稿样及时交由甲方，并由甲方交给阿斯利康（中国）审核通过；
[bookmark: _GoBack]6、乙方不得向外泄露其中所涉及的商业机密或将其商业秘密超越合同范围使用。
三、付款方式
本项目的采编策划及购刊发布服务费用为￥200,000（大写贰拾万元整），甲方需在签约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此费用。
乙方账户：浙江汉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账号：3301040160010436577
开户行： 杭州银行建国路支行
四、其他事宜
1、基于本协议主要约定执行内容的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以书面形式予以补充（含联系单），该书面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主要支出的采写编辑、专家顾问、印刷出版、报道宣传费以及组委会执行往来座谈、交通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或组织单位自行承担。
五、争议纠纷
1. 本项目合同在履行期间，甲、乙双方发生一切争议时，在不影响项目前提下，双方协商解决或请有关部门进行调解；
2. 甲、乙双方协商、调解不成时，双方同意在乙方所在杭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六、协议生效
1、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另由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与阿斯利康（中国）各备档一份。由于不可抗力影响合同履行能力时，双方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
2、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因甲方项目调整需要、政府方面因素调整需要以及经过项目相关方共同参与正式决策所需要调整的内容，与本合同附件《2020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邀请函》中所提供服务目录不同的，应按照调整后的执行，不视为乙方违约。







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020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组委会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5号红星美凯龙总部A座南楼8楼   座机：021-62200833

